
  

自由經濟示範區 

政策說明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103 年 1 月 



2  行政院經建會 自由經濟示範區規劃與推動 2 / 57 2  行政院經建會 自由經濟示範區政策說明 

壹、前言 

貳、政策內涵 

叁、推動策略與重點 

肆、外界關注議題 

伍、政策宣導規劃 

陸、結語 

附件1：示範區特別條例 (草案) 總說明 

附件2：自由經濟示範區推動策略與示範創新重點 

大綱 



3  行政院經建會 自由經濟示範區規劃與推動 3 / 57 3  行政院經建會 自由經濟示範區政策說明 3 / 57 3  行政院經建會 自由經濟示範區政策說明 

壹、前言 

自由經濟示範區是馬總統「黃金十年」的願景，

也是我國推動經濟自由化，再創經濟動能的重要

政策 

示範區規劃方案於 102 年 4 月 29 日奉行政院核

定，第一階段推動計畫於同年 8 月 16 日啟動 

院長之後重新檢討示範區的自由化與開放程度，

並修正示範區規劃方案；修正案於 12 月 19 日

經行政院院會通過，示範區特別條例（草案）亦

於 26 日經行政院院會通過，已送請立法院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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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範區的特性 

示範區是在小範圍內試行自由化與國際化措施，如

產生正面綜效，可擴大至全國，創造參與區域經貿

整合的有利條件 

示範區重點是法規鬆綁與制度創新，並非以實體建

設為主，也不是要發展特定區域。因此，示範區不

是傳統的經濟特區，政府不會額外投入大量資源進

行開發，也不會編列特別預算，更不會有資源分散

的問題 

示範區不一定侷限在實體園區推動，有些產業（如

服務業）亦可透過指定試點方式試行自由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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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政策內涵 

自由化、國際化 

市場開放：對外資及陸資擴大開放 

跨境自由化：人員、貨品、資金的移動自由化 

境內自由化：國內法規及行政措施與國際接軌 

前瞻性 

 選擇具發展潛力，並能創造多元效益的經濟活

動，示範創新重點包括：智慧物流、國際健

康、農業加值、金融服務、教育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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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法規框架 
創新管理機制 

促進人員商品資金自由流動 

開放市場接軌國際 

因應國際租稅競爭 

推動跨國產業合作 

提供便捷土地取得 

叁、推動策略與重點 (1/3) 

建置優質營運環境 

並行雙軌示範機制 

、 



7  行政院經建會 自由經濟示範區規劃與推動 7 / 57 7  行政院經建會 自由經濟示範區政策說明 7 / 57 7  行政院經建會 自由經濟示範區政策說明 

叁、推動策略與重點 (2/3) 

智慧物流 

透過電子帳證、創新關務機制及雲平臺等資訊服

務，增加商品流通的自由及其附加價值，並以「前

店後廠」方式擴大加工範圍與層次 

國際健康 

推動「國際健康產業園區」，於區內設立國際醫療

專辦機構及生技研發機構，帶動醫療（含重症治

療）、生技、藥品、復健、養生等產業發展 

農業加值 

從「農產品」擴大為「價值鏈」，善用國內農業技

術，推動產品創新加值，以 MIT 品牌行銷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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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推動策略與重點 (3/3) 

金融服務 

透過業務分級與差異化管理方式，發展財富與

資產管理業務，並鼓勵國內金融機構研發創新

金融商品，培育金融專業人才 

教育創新 

由國內外大學合作設立實驗性之大學（分校、

分部）、學院、學位（程），藉此突破現有法

令框架、創新治理模式，擴大招收境外學生、

拓展國內學生視野、提升學生國際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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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範區的推動時程 

第一
階段 

第二
階段 

已於102年8月正式啟動： 

 以既有基礎之自由港區、農業生技園區為起點，透過委外加工，
擴大產業活動範圍及效益 

 以增修訂行政法規即可推動之措施為主，已於 102 年底前完成 
13 項行政法規之修訂 

 修正方案新增 8 項金融與 4 項教育之行政法規修正，預計 103 年 
3 月底前全數完成 

 研訂「自由經濟示範區特別條例」，條例草案已於 102 年 12 月 
26 日行政院院會通過，並已送請立法院審議 

於「自由經濟示範區特別條例」立法通過後啟動 

擴大自由化範圍及創新活動 

示範區由中央劃設或由地方政府申設，民間土地亦可透過

與政府合作方式，申設為示範區 

為掌握時效，依規劃方案，示範區分為兩階段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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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外界關注議題 (1/4) 
有關勞工部分 

 示範區沒有放寬藍領外勞僱用規定，也沒有本外勞薪資

脫鉤的問題。企業所需外勞已可運用臺商回臺方案、新

增投資案等優惠措施進用 

 示範區並未開放大陸勞工或大陸人士來臺工作 

 示範區有助於擴大產值、創造就業，對國內勞工權益不

會產生負面影響 

有關貨品部分 

 管制性大陸產品輸入示範區或委外加工，須全數外銷，

但若轉化為依法可輸入的大陸貨品，得予內銷（仍須依

規定繳納相關進口稅費） 

 政府將透過電子帳證系統掌握貨品流向，並加強實地查

核，避免管制性大陸物品違規輸入境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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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外界關注議題 (2/4) 

有關國際健康 

 並未推動醫療機構公司化 

 國際醫療專辦機構須制定回饋計畫及繳納經營特許費，

將部分盈餘挹注健保，以及回饋偏鄉或弱勢族群 

 國際醫療專辦機構所有項目皆為自費，不得使用健保，

且限制醫師兼職看診時數，以保障國人就醫權益 

有關農業加值 

 管制性大陸原料加值後如仍屬管制品，必須全數外銷，

不得進入國內市場，不會影響農民權益 

 農產加工品如要申請核發臺灣原產地證明（即 MIT），

須符合相關規定，如：附加價值率超過 35% 且已實質轉

型，不會有進口劣質原料掛上 MIT 而破壞臺灣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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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外界關注議題 (3/4) 

有關租稅措施 

 主要係因應國際租稅競爭，吸引更多商機，讓原本不會

在臺灣發生的商業活動能夠產生。所以這些措施是在創

造稅基，而非在現有的租稅基礎上減稅 

 外國貨主（含大陸及港澳）於示範區內從事貨物儲存或

簡易加工，外銷 100%、內銷 10% 免營所稅，係參照現

行自貿港區相關規定，俾鼓勵外國貨主運用示範區物流

業者的加值服務，擴大相關產業商機 

 提供外籍專業人士的租稅優惠，僅提供給國內現階段欠

缺且亟需者，以避免對就業市場及租稅公平造成衝擊 

 提供海外股利或盈餘匯回示範區投資免課所得稅，前提

是進行實質投資，排除股票、純土地等炒作，且訂有落

日期間，並非區外廠商遷入區內就可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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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外界關注議題 (4/4) 

對產業的效益 

 以金融業納入示範區為例，未來 5 年可引進新臺幣 3,000 

億元資金、營業收入增加新臺幣 700 億元，且創造就業 

1,250 人。目前已吸引國內外金融機構參與投資 

 以農業為例，目前已吸引全球禽類第 4 大動物疫苗廠德

國羅曼公司於屏東農業園區投資。如果我們發展農業加

值，不僅有助提升農民收益，更讓我國未來洽商 FTA 

時，降低農業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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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政策宣導規劃 (1/2) 

溝通對象 宣 導 方 式 

國會 
•拜會王院長 
•拜會各黨團、委員會及委員 

• 對委員辦公室主任、立法助理辦理說明會 
• 撰擬示範區說帖 

產業界 

• 拜訪企業領袖 
• 對各產業公協會進行溝通 
• 對地方企業代表進行溝通 
• 訪視示範區相關業者 

• 洽請示範產業業者公開發聲支持 
• 編製企業關心議題、QA小冊等宣傳品 
• 持續提供諮詢專線電話服務 

媒體 
•與媒體進行交流餐敘 
•辦理示範區媒體參訪行程 

•安排電子媒體專訪 
•與平面媒體合作，辦理深度報導 

部會 
•辦理各相關部會種籽訓練營，統一製作宣導教材 

•針對各部會局處長辦理示範區研討會 

地方政府 • 辦理地方說明會，邀請地方政府、議會、民意代表等與會 

學界 • 委請智庫辦理研討會，並促請支持示範區之學者於媒體發聲 

 特定對象宣導計畫：本會已規劃對不同對象展開宣導，預計本年 4 

月底前完成第一波宣導計畫，後續將依民調結果調整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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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政策宣導規劃 (2/2) 

宣導方式 具體作法 

強化網路宣傳 
• 建置示範區專屬網站，提供各項影音、文字最新訊息 
• 製作示範區 「懶人包」，置於 PTT 等網路社群供年輕族群瀏覽 
• 提高示範區網路關鍵字搜尋能見度 

製作示範區文宣 
• 製作宣導短片，於電影院等通路加強播放 
• 針對民眾關心議題，編製宣傳手冊或摺頁 

辦理地方說明會 • 與地方政府合辦說明會，加強向民眾溝通宣導 

加強媒體曝光 
• 接受電視/廣播/報紙/雜誌訪談 
• 於平面媒體製作深度報導專輯 

撰擬說帖及答客問 
• 彙整民眾關切議題，撰擬說帖及常見問答集 
• 建置於示範區網站供各界參考 

快速輿情回應 
• 針對媒體之不實報導，即時予以澄清 
• 彙整容易引發爭議之議題，納入說帖及答客問內容 

 一般民眾宣導計畫：為強化國內民眾對示範區之認同與支持，本會

亦規劃以淺顯易懂之文字與各種方式，向社會大眾溝通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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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語 

自由經濟示範區是政府推動自由化以及市場

開放的重要政策，也藉此宣示我們接軌國際

的決心；所以示範區也可視為我國為了加入 

TPP 與 RCEP 的基礎準備工作 

自由經濟示範區長遠的目的是希望由點而

面，逐步推動臺灣邁向自由經濟島 

臺灣必須加速融入區域經濟整合，否則前途

堪憂，懇請各位媒體朋友們不吝指教，大力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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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章總則，明定本條例主管機關、示範區管理機關、管理
機關權限、管理機關得設置基金、管理機關為維護示範區運
作得收取相關費用、第一類示範事業、第二類示範事業、區
內一般事業及設置執行業務、營業或聯絡處所之事業。(草案
第四條至第十二條) 

二、第二章規定示範區之申設與管理，內容包括： 

(一)示範區之設立規定，包括既有園區得申請設立為示範區，中央
或各地方政府亦得申請設立示範區之相關程序、申請審核及其
他細部事項規定。(草案第十三條至第十四條) 

(二)新設示範區之都市計畫變更、非都市土地變更、既有園區之土
地使用及環境影響評估程序、新設示範區土地取得方式、開發
方式、原有產業使用土地之處理、示範區內土地租用、示範區
內廠房及員工宿舍興建、開發前禁止土地及建物所有權轉讓、
私有土地或建築物之轉讓、示範區之廢止等規定。(草案第十五
條至第二十八條) 

附件1：示範區特別條例 (草案) 總說明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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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三章規定外國人來臺得於抵達我國時申請簽證之便利措施，
及大陸地區人民得由具一定規模之示範事業代為申請商務居
留等規定。(草案第二十九條至第三十條) 

四、第四章規定有關吸引臺商及企業資金回流投資示範區、示範
事業之專業人士租稅優惠、鼓勵外國貨主運用國際物流配銷
服務等租稅優惠措施。(草案第三十一條至第三十四條) 

五、第五章規定有關貨物通關、電子帳冊與遠端稽核、稅費徵免、
視同出口、營業稅稅率為零、簽審規定、未開放陸貨之輸入、
委受託業務、主動申報補稅、年度盤點及結束盤點、實地查
核與分級管理等規定。(草案第三十五條至第四十六條)  

附件1：示範區特別條例 (草案) 總說明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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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第六章規定有關農業加值產業之衛星農場、醫療社團法人
董事規範、本國醫師兼職服務時數之限制、國際醫療機構排
除全民健保適用、國際醫療機構應繳納特許費等相關規定。
(草案第四十七條至第五十三條) 

七、第七章規定教育及專業服務業等相關規定。(草案第五十四
條至第六十一條) 

八、第八章規定違反本條例之相關罰則。(草案第六十二條至第
七十二條) 

九、第九章規定本條例實施期間十年(草案第七十三條) 

附件1：示範區特別條例 (草案) 總說明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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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經濟示範區推動策略

與示範創新重點 

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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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法規框架 
創新管理機制 

促進人員商品資金自由流動 

開放市場接軌國際 

因應國際租稅競爭 

推動跨國產業合作 

提供便捷土地取得 

一、推動策略 

建置優質營運環境 

並行雙軌示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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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策略 (1/7) 
 促進人員、商品與資金自由流動 

 人員進出自由化：均不涉藍領外勞 

 放寬外籍專業人士來臺工作及聘用幫傭限制 

 擴大外籍商務人士來臺短期停留免簽證或落地簽 

 鬆綁大陸人士來臺商務活動及居留限制 

 商品流動自由化 

 農工原料及貨品原則自由輸入 

 農工原料及貨品輸入稅負優惠 

 檢驗制度革新（如電機電子產品業者提出「供應商符合性聲明」
( SDoC )，產品上市前可免審查） 

 資金流動自由化 

 區內事業資金得自由移動 

 對示範區內之外國人不涉新臺幣之資金需求，由國際金融業務分
行 (OBU)  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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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策略 (2/7) 

 開放市場接軌國際 

 區內外資由 WTO 邁向 WTO+ 

 放寬外籍白領專業人士提供服務之限制，得以委任或承攬型
態提供服務 

 鬆綁專業服務業之投資限制，如律師、會計師、建築師 

 區內陸資由 ECFA 邁向 WTO 

 在國家安全無虞下，投資示範區製造業之陸資比照外資；投
資示範區服務業之陸資參酌 WTO 承諾（或由主管部會改以
負面表列方式限制），並輔以審查機制 

 簡化區內僑外投資程序，一定金額以下的投資案件改為事
後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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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策略 (3/7) 

 因應國際租稅競爭 

 外國貨主（含大陸及港澳）於示範區內從事貨物儲存或簡
易加工，外銷 100%，內銷 10% 免徵營所稅（多為自貿
港區已有） 

 鼓勵外籍專業人士來臺工作，針對國內現階段欠缺且亟需
之外（陸）籍專業人士，免申報最低稅負制之海外來源所
得；且前 3 年薪資以半數課稅  

 吸引臺商加強投資，海外股利或盈餘匯入示範區實質投資
（註）免所得稅 （免稅範圍不含最低稅負） 

註：實質投資不含股票、純土地投資，其範圍由經濟部會同財政部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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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策略 (4/7) 

 推動跨國產業合作 

 藉由示範區良好環境，在各產業皆可推動跨國合作
機制 

 鼓勵企業引進先進國家關鍵技術、智財或資金，促
成跨國合作，帶領我國產業升級轉型 

 透過產業合作開拓新興市場，提高臺灣在國際產業
價值鏈之地位，擴大我國出口動能與全球市占率 

 運用示範區建立與其他國家產業合作試點機制，例
如區對區產業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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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策略 (5/7) 

 提供便捷土地取得 

 加強用地取得：公有土地採撥用或讓售，私有土地
得採協議價購、徵收、區段徵收、租用、設定地上
權或合作開發等方式，並得提供租金優惠及免回饋 

 加速土地變更審議：中央開發之示範區，土地使用
變更採「一級一審」；既有園區轉型者，非都市土
地得採備查方式辦理 

 彈性管制土地使用：園區主管機關得自行擬具土地
使用管制規定，報內政部同意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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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策略 (6/7) 

 建置優質營運環境 

 提供高效率單一窗口服務 

 由於開發及管理之必要，管理機關得設置基金 

 建置產業發展所需公共建設 

 提供完備資通訊基礎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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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策略 (7/7) 

並行雙軌示範機制  並行雙軌示範機制 

 地理區位明確者，以實體區域示範，並可透過「前店後
廠」連結區外廠商 

 不適合實體區域試行之產業，以指定試點方式，示範業務
範圍之鬆綁並可採分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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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附加價值的高端服務業
為主 

促進服務業發展的製造業
為輔 

智慧物流 

國際健康 

農業加值 

二、示範創新重點 

金融服務 

教育創新 



30  行政院經建會 自由經濟示範區規劃與推動 30 / 57 30  行政院經建會 自由經濟示範區政策說明 30 / 57 30  行政院經建會 自由經濟示範區政策說明 

智慧物流 

 意涵：透過創新關務機制及雲平臺等資訊服務，提供最佳

物流服務，增加商品流通的自由及其附加價值 

 推動做法 

推動整合雲端 e 化服務：建置共享雲平臺，提供創新服

務能量；整合運籌流通資訊與關務審驗平臺 

發展各項服務模式，擴大企業營運利基：簡化委託加工

關務審驗機制；鬆綁檢測維修模式；開放多國拆併櫃業

務辦理對象及地點限制 

活絡跨區連結：運用委外加工「前店後廠」，建立供應

鏈關係；建置海運快遞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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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健康 
 意涵：推動「國際健康產業園區」，於區內設立國際醫療專辦機構

及生技研發機構，帶動醫療（含重症治療）、生技、藥品、復健、
養生等健康產業發展 

 推動做法 

 第一階段：設置「國際醫療服務中心」，提供已事前預約之國際
人士就醫諮詢、醫院聯繫及聯合行銷等服務 

 第二階段： 

 成立「國際健康產業園區」，園區內得由醫療社團法人設立國際醫
療專辦機構，引入外籍醫事人員，並鬆綁現行醫療法相關規定，如
：法人得為醫療社團法人之社員、放寬具醫事資格之董事比例、外
國人得充任董事長等 

 園區內鼓勵設置生技研發機構，帶動週邊健康產業發展 

 配套措施：國際醫療專辦機構應訂定回饋計畫及繳納經營許可費（
特許費）、不得為健保特約機構、限制區外醫師兼職看診時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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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加值 

 意涵：將農業從「農產品」擴大為「價值鏈」，善用國內

農業技術，致力產品創新加值，MIT 行銷國際 

 推動做法 

 建立產銷平臺，增進農民收益：輔導區內業者與國內生

產者、農會、合作社等進行契作，建立高效率供應體系 

 吸引企業投資，創造多贏：透過政策配套（如國發基金

）提供專案融資，吸引國內大型企業、外資進駐或參與

投資；拓展屏東農業生技園區 

 推動農技商品化：推動農業技術商品化，發展農技輸出

的新模式；發展農業商品國際管理與行銷能力，並就外

銷潛力高的品項，研究國際契作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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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涵：透過業務分級與差異化管理方式，發展財富與資產管理業務，放

寬金融機構業務範圍，並鼓勵國內金融機構研發創新金融商品，培育金

融專業人才 

 推動做法  

 大幅放寬銀行得辦理之業務及商品範圍：放寬國際金融業務分行 

(OBU) 及外匯指定銀行 (DBU) 業務及商品範圍 

 開放證券商得辦理之業務及商品範圍：開放證券商國際證券業務分

公司 (OSU) 及境內證券商 (DSU) 業務及商品範圍 

 金融訓練輸出：由國內金融訓練機構（金融研訓院、證基會及保發

中心等）培訓境外人士  

 人才培育：培育本土金融人才，並加強金融商品與服務之研發投資 

註：行政院已於 102 年 11 月 19 日核定金管會提報之「金融業納入自由經濟示範
區之規劃方案」 

金融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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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創新 
 意涵：由國內大學與國外大學合作設立實驗性之大學（分校、分部）

、學院、學位（程），藉此突破現有法令框架、創新治理模式，擴大
招收境外學生、拓展國內學生視野、提升國際競爭力 

 推動做法 

放寬法令限制，賦予辦學彈性：鬆綁設校條件、學校經營、招生修
業、人才延攬等法令限制，政府僅做適度監督，給予辦學最大彈性
。涉及個別法律修正者，將透過示範區特別條例突破，並以指定試
點方式辦理，不限實體示範區 

多元模式推動，促進國際合作： 

 分為大學（分校、分部）、獨立學院、學位專班、專業學程等 4 類。第
一階段將以增修行政法規即可擴大推動之學位專班及專業學程模式優先 

 參與之國內大學須經教育部評鑑辦理完善，績效卓著，其合作對象亦須
是符合國際水準之優質國外大學，以確保辦學品質 

 以招收境外生為主，但具國際優勢或國內發展亟需之學門領域，亦可培
育國內優秀學生 


